
臺北市政府 91.01.25. 府訴字第０九０一六一０二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六月五日廢字第Ｘ０一七四

三九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人員於九十年四月十八日在○○股份有限公司

○○店（地址：本市北投區○○路○○號）查獲訴願人進口之寵物食用之鮪魚、雞肉罐頭食

品未標示回收標誌，已違反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乃以九十年五月八日環署

基字第００二八四六四號函送相關實證，請原處分機關予以告發處分。原處分機關遂以九十

年五月十五日北市環罰字第Ｘ二二０五一八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舉發通知書予以告

發，並以九十年六月五日廢字第Ｘ０一七四三九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處分書，處以

訴願人新臺幣（以下同）六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九十年六月七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陳

情，經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以九十年八月一日北市環稽貳字第九０六０六五六００

０號函復原告發、處分並無違誤在案。訴願人仍不服，於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九月七日補正訴願程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規定：「物品或其包裝、容

　　器......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

　　輸入、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

　　成分。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前項一般廢棄物之種類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

　　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一項應回收之物品

　　或其包裝、容器之標示及依販賣業者種類、規模公告指定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未依第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違反同條文

　　他項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

　　處罰。」

　　廢物品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物品及容器如下......二、



　　容器：係指以鋁、鐵、玻璃、塑膠、....用以裝填調製食品、....或其他性質相類似之

　　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回收者。」第三條第十款規定：「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

　　如下......十、容器商品輸入業者：指輸入容器商品之事業及機構。」第九條規定：「

　　業者應自依第五條規定完成登記後屆滿三個月之次日起，於物品或容器上標示回收標誌

　　及應載內容。前項物品或容器種類、回收標誌、應載內容及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環保署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環署廢字第三六四一二號公告：「主旨：公告依廢棄物清理

　　法第十條之一第一項應由業者回收之一般容器上所應標示之回收標誌、應載內容及回收

　　相關規定。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第五項。公告事項：一、回收標誌圖樣，如

　　附件一。....三、回收標誌應標示於容器本身、內外包裝或標籤上。....」

　　九十年七月十一日環署基字第００三九九八五號函釋：「主旨：有關寵物食品類容器商

　　品是否應依規定標示回收標誌案，復如說明......說明：一、....二、本署依據廢棄物

　　清理法第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並於八十六年八月四日�環署廢字第四九０七一號公告

　　『應回收清除、處理之一般廢棄物之種類、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有關規定

　　，其中明確規範容器業者『應回收容器材質類別』及『裝填物質種類』之範圍。另於八

　　十八年五月四日�環署廢字第００二七八二一號公告修正有關規定中，增訂應回收物品

　　或容器裝填物質尚未列於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者，但屬本項公告應回收清除、處

　　理之業者範圍者，亦應負回收清除處理之責。三、本署業於前揭公告中，明確規範『調

　　製食品』列於應回收容器裝填物質種類在案，是以公告指定容器業者使用應回收容器材

　　質裝填寵物類之調製食品，縱因其裝填物質尚未列於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惟依

　　前揭規定，此類製造、輸入業者亦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並應於容器上依回收標誌相

　　關規定標示應載符號及內容。」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為一專門進口寵物貓狗飼料、罐頭之公司，成立至今已有十五年之歷史，對於

　　　環保意識有絕對贊成與支持之立場，也十分願意配合共同維護我們所居住之環境。

（二）訴願人查閱應回收清除處理之一般廢棄物之種類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表與中

　　　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中，皆無訴願人公司進口所使用之稅則，且分類號列表中之

　　　產品內容也都是針對人所吃的食品，實不知人吃之食品與寵物所吃之食品是否為同一

　　　類別？同一審核標準？文中所列之「調製食品」，到底是指何範圍？是人吃的？還是

　　　貓狗吃的？是否有一個明顯的界定範圍？

（三）可否請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未來應注意與加強之處給與正確之行政法規、指示與詳

　　　細作法，以免造成空有環保意識卻無所適從。若原處分機關已制定明確之作業程序，

　　　確認所有行業別需加註回收標章，訴願人將遵循並立即執行之；惟罰款六萬元，請看



　　　在訴願人有配合之誠意，是否可給予警告不罰？

三、卷查本件係環保署查獲訴願人進口之寵物食用之鮪魚、雞肉罐頭容器商品未依規定標示

　　回收標誌，違反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乃以九十年五月八日環署基字第

　　００二八四六四號函送相關實證，請原處分機關依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三條之一

　　規定告發、處分，此有該函影本、容器商品圖片影本二張及未依規定於應回收容器上標

　　示回收標誌業者名單影本等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據以告發、處分，自屬有據。

四、本件觀之訴願理由，訴願人縱係對相關法令規定不熟稔，致其進口之寵物罐頭食品有未

　　依規定標示回收標誌之情形。惟查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之一於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後，環保署即以前揭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環署廢字第三

　　六四一二號公告有關應由業者回收之一般容器上所應標示之回收標誌、應載內容及回收

　　相關規定。訴願人既為所規範之容器商品輸入業者，對相關法令規範之對象及執行方式

　　自應主動注意相關訊息，以便採取相關因應措施。對於具體作法若有疑義，亦應隨時向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查詢，尚難以不知法令規定為由冀求免責。至訴願理由質疑人或寵物

　　吃的調製食品是否有明顯的界定範圍及分類號列表中之產品內容係針對人所吃的食品云

　　云；按廢物品及容器所以必須訂定回收清除處理辦法予以規範，目的在以有效、一致之

　　規範，減少、避免廢物品及容器污染環境；「調製食品」供應給人或寵物食用，基於維

　　護人體健康之立場，食品檢驗相關單位自應界定明確之範圍與標準，但環保法規所著重

　　者為「廢物品及容器」之回收清除處理，因容器內含之調製食品究係由人或寵物食用，

　　對「廢物品及容器」之本質並無影響；且前揭環保署九十年七月十一日環署基字第００

　　三九九八五號函釋，已指明「公告指定容器業者使用應回收容器材質裝填寵物類之調製

　　食品，縱因其裝填物質尚未列於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惟......此類製造、輸入

　　業者亦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是本件訴願人違反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之

　　規定，事證明確，訴願所辯，難以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及公告，處以訴

　　願人法定最低額六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一　　月　　二十五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